 关于相山区23个高层无水小区消防隐患

排查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（征求意见稿）
区住建局
一、起草依据及起草过程或背景介绍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刻汲取香港“11.26”重大火灾事故教训，根据省住建厅《关于开展全省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》和市安委会《关于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》要求以及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，由区应急局牵头，区消防救援局、区住建局、各镇街、社区配合，大力开展高层无水小区排查整治工作。

二、主要内容   

区住建局从淮北市建设工程消防检测机构库抽取3家机构，联合区应急局、区消防救援局、属地街道、社区、物业公司对全区23个小区的消防隐患开展现场排查、签字确认，形成消防问题清单和维修概算。经排查发现，23个小区普遍存在室内消火栓系统无水，水枪、水带、灭火器缺失或过期，自动报警和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瘫痪，防排烟系统瘫痪，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损坏，喷淋系统无水无压，防火门变形或损坏严重等问题。因此次维修项目数量较多，为尽快消除消防隐患，缩短维修工期，保证施工质量，建议分阶段实施：第一阶段，对消火栓、喷淋系统进行维修，解决目前较为迫切的高层供水问题；第二阶段，解决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、消防联动等其他问题。

经消防检测机构统计，23个小区消火栓、喷淋系统消防维修概算（第一阶段）约965.51万元（含预留金156.5万元，消防问题隐患及维修详细概算见附件）。鉴于金汇花园项目前期烂尾，现场未施工完成，目前由市级专班继续实施；慢城花园项目已申请并使用维修基金正在进行维修，建议将上述项目和相关概算从此次整改中剔除，剩余21个项目概算约867.37万元（含预留金136.5万元）。
（一）建议由区住建局通过公开招标实施，资金由区财政支持。

（二）建议区住建局、属地镇街督促指导各小区继续申请维修基金，为项目实施补充财政支持。

（三）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由属地镇街将消防设施移交小区物业公司或社区，并督促其加强消防设施日常维护保养。建议物业公司与专业消防维保单位签订消防设施维保合同，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修。

（四）区消防救援局加强日常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物业公司整改，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予以处罚。

三、请示事项

现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区住建局将根据会议意见修改完善后执行。
附件：相山区高层住宅消防隐患排查问题清单及维修概算汇总表
